
 

資格審核 

未依限繳回津貼者， 

移送強制執行。 

開  始 

1. 不定期查核。 

2. 依核定之臨時工作計畫書執行並

符合相關規定。 

3. Y 表示符合相關規定。 

4. N 表示未符合相關規定。 

就業諮詢 

停止或不予給付津貼，

不實領取者，書面通知

限期繳回津貼。 

臨時工作計畫 

執行期滿 

是否於期限

前繳回津貼 

推介至用人單位，經

用人單位面談，合適

者進行派工 

Y 

Y 

N 

Y 

N 

Y 

N 

結  案 

N 

求職人親至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。 

1. 求職人臨櫃接受就業諮詢。 

2. 求職人符合失業被保險人資格。 

求職登記日起十四

日內是否推介一般

就業 
應徵結果回覆 

1. 媒合作業：開推介卡，推介應徵。 

2. Y 表示推介就業成功。 

3. N 表示無法推介就業，則指派至用

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。 

若符合其他專案資格

者，推介至其他專案，不

符合者，提供就業服務 

查核計畫 
執行情形 

表 2 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
臨時工作津貼流程圖-人員 

   

 


